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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出

现了竞争。“所谓竞争，实质上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经

营者在市场上以比较有利的价格、数量、质量或者其他条件

争取交易机会的行为。” 我们以法律、道德为标准可以将竞

争分为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对于正当竞争可以从两个方

面去认识，一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平竞争标准；二是符合社

会道德准则。因而正当竞争是一种公平的竞争，是一种诚实

信用的竞争。而不正当竞争是与正当竞争相对应的概念。它

是违反法律和社会公认商业道德的一种竞争行为，如《保护

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在工商领域任何与诚实信用商

业惯例相违背的竞争行为均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正当

竞争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滋生商业腐败，败坏商

业道德，侵害诚实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及购买者的正当权益，

为维护正常经济秩序，保证经济良性发展，必须有效抑制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泛滥。 1896年德国率先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

法典式《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后，各国纷纷效仿制定相关法

律。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制度日益丰富和完善起来。随

着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市场经济逐步

得到发展，竞争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竞

争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市场上，出

现了种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此我国于1993年9月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标志着我国以法治国运



用法律手段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部

法律中列举了法律禁止的种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下列不

正当竞争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其中第二项“

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

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不难看出这是《反不

正当竞争法》保护知名商品，禁止他人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

称、包装、装潢的法律依据。那么在司法实践和现实生活中

，如何运用现有法律依据保护知名商品抑制不正当竞争行为

呢？下面就知名商品的含义及仿冒知名商品行为的构成要件

等问题进行相关的讨论。 一、知名商品的法律含义及认定 （

一）知名商品的法律含义 知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著

名等含义。知名商品作为法律概念一般出现在反不正当竞争

法中。如日本1990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

“禁止行为人对知名的他人的姓名、商号、商标、商品的容

器或者包装或者其他任何用于他人商品或服务的标识作相同

或近似的使用，而导致与他人的商品、营业场所或服务产生

混同的行为。不难看出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各种商业

标记的条件就是具有一定知名度。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知名商品既没有定义也没有作出解释性规定，只是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

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若干规定》中第三条第三款作出相关

规定，即“知名商品是指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

众所知悉的商品”按照此项规定就是说：知名商品要在相关

公众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那什么是相关公众呢？相关公



众应该是指与该商品有交易关系的特定的购买者。因此判断

知名商品不应该以任何人对该商品是否知道为必要，而是以

商品在相关的市场领域中有较高的知名度为条件，应该说知

名商品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认定知名商品的目的，主要在于

保护商品经营者的合法利益而不能孤立的脱离开特定的经营

者。 （二）知名商品的认定 在现实生活中认定一个具有多年

历史，在某一地区为广大消费者所熟悉或必须的商品为知名

商品是不成问题的，也易于被消费者及各方面所接受。但是

通常情况下，知名商品应符合什么条件或达到什么要求是应

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明

确知名商品的定义，为此一些地方性法规对此作出了常识性

的规定，以试图在某一地域解决这个问题。如《北京市反不

正当竞争条例》第九条第二款中规定：本条所称的知名商品

是指下列商品：（一）在我国有关部门认可的国际评奖活动

中获奖的商品；（二）被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行业组织

或者消费协会认定为名优的商品；（三）为消费者所公认，

在相关市场内久负盛名的商品；（四）其他经广泛宣传，在

相关市场内有较高知名度的商品。又如《上海市反不正当竞

争条例》第八条第二款中规定：前款所称的知名商品是指：

（一）使用经认定的驰名商标或著名商标的商品；（二）经

国家有关行政机关、行业总会认可的在国际评奖活动中获奖

的商品；（三）为相关消费者所共知的，具有一定市场占有

率和较高知名度的商品。从以上规定我们看出在反不正当竞

争法规定相对不明确，地方性法规虽然其效力受一定限制，

但作出一定有益探索。在具体实践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各种规定中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使相对概括的规定



达到进一步明确的目的。 人民法院则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通

过相关判决表明了对知名商品认定的观点，如：哈尔滨啤酒

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圣士丹啤酒反不正当竞争案中，原告哈尔

滨啤酒有限公司认为，“哈啤”是该商品的特有名称，而被

告哈尔滨圣士丹啤酒有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将其生产的啤

酒以“哈啤”的名称在市场销售，给其造成损失，请求法院

判令哈尔滨圣士丹啤酒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其知名商品特

有名称“哈啤”及赔偿相关损失等。而哈尔滨圣士丹啤酒有

限公司认为将“哈啤”认定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没有依据。

经过法庭调查，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查明如下事实：哈尔滨

啤酒有限公司成立于1900年是我国最早的啤酒生产企业，哈

尔滨啤酒是该公司的主要品牌，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该公司

组成以哈尔滨啤酒品牌为首的哈啤集团，目前是东北地区最

大的啤酒生产企业，年产量达到150万吨，并在各媒体上投入

一亿多元广告费来宣传“哈啤”品牌，其知名度日渐提高。

销售地遍布二十多个省，并远销欧、亚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2年哈尔滨啤酒的单个品牌产销量在全国同业中排第三

位，据此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生产销售的时间、

地域、产销量、市场占有率、商品在同类产品中的排名，商

家为商品宣传所作的广告投入以及该产品为消费者熟知的程

度等情况判断，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啤酒可以认定为

知名商品”。 从以上地方性法规、规章和人民法院的司法判

例可以看出，在关于知名商品的认定问题上，虽然《反不正

当竞争法》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方面都在为打击不正当竞争

行为，保护公平竞争，保护知名商品作着有益的尝试。综合

分析各个方面的意见，笔者认为认定知名商品应注重考虑以



下几方面因素：1、其商品的生产时间；2、商品的销售量；3

、商品的市场份额；4、商品的广告宣传；5、商品在消费者

中的认知程度；6、商品的获奖情况，在综合考虑这几方面因

素的情况，才能对知名商品有种准确的认定。 在分析知名商

品认定的条件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知名商品不是荣誉称号

，其认定条件并非许可条件，而是在市场竞争中的产物。在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认定知名商品的目的在于保护该商品

经营者的合法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商品种类众多，不同商

品由于其性质各异，所处市场领域和市场结构各不相同，竞

争状况也不尽相同，在认定知名商品过程中如果使用过于严

格的具体标准也勉为其难。因而在知名商品的认定上，既要

综合考虑上述的各项因素，又要根据具体情况，不拘泥条件

的限制。正如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所提出的那样：“怎样

掌握什么样的商品是知名商品？??可以划个较宽的标准，就

是擅自使用或近似使用他人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一般

即可以认为他人的商品是知名商品，否则，为什么不用自己

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而要去擅自使用或近似使用他人的

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呢？原因就是他人的商品具有一定的

知名度，比较畅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禁止仿

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

干规定》中第四条第一款中规定：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

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

商品即可认定为知名商品。”这种“反推原则”的运用，在

对知名商品保护上加大了对假冒、仿冒行为打击范围，同时

简明易行，更有利于正当经营者，有利于保持正常经济秩序

。我们认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名商品没有定义及规



定的情况下，各个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和司法实践进行了探索

，对知名商品所需要条件或具备要素有一定的认识，使大家

对知名商品有感性的认识，了解知名商品具有的特点，同时

“反推原则”克服了其缺点，扩大了保护范围，相互之间互

补互利，相辅相成。 二、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

潢的构成要件 （一）仿冒的对象必须是知名商品 我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

、装潢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

的，从另一方面讲是法律对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

潢进行保护，换句话讲就是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

潢受到保护，而非知名商品是不受保护的。非知名商品与知

名商品的保护问题上，正如王利明先生所讲：“对两者保护

程度是不同的，只有后者才能作为假冒侵权的侵犯客体，从

而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获得保护，可见，知名与否是正确

适用法律的关键” 。因此不论是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

称、包装、装潢行为的角度还是从保护知名商品的角度说，

受保护的必须是知名商品。可见，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

包装、装潢行为构成要件之一就是仿冒的对象必须是知名商

品。 （二）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 构成要件之二

是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仿冒的商品名称、

包装、装潢必须是知名商品所特有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关

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指出“本规定所称特有，是

指商品名称、包装、装潢非为相关商品所通用，并具显著的

区别性特征”，因而，能否认定为“特有”，就必须清楚地

认识到是否为“相关商品所通用”和能否“具有显著的区别



性特征”，“特有”是与“通用”相对应的。 一般来讲，通

用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是指在某一领域内已被特定行

业普遍使用，为交易者共同承认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

从内容讲，那些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成分、功能的商品标

识，一般说都是通用的，如啤酒、白酒、汽水等等都是通用

的商品名称。通用的名称无法区分经营者或生产者，因而无

法且也无必要对特定使用人进行保护，通用的商品名称、包

装、装潢一般都不具有显著的区别性特征，而“特有”的名

称，按若干规定是指知名商品独有的与通用名称有显著区别

的。因而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是经营者为自己生产的商

品独创的名称、包装、装潢，它在市场营销中以其显著的区

别性而成为该商品与其他相区别的标志，并与该商品的品牌

形象联系一起。“特有”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是经营者

独创的，区别于一般通用名称，特有名称是否为一种商品所

特有，首先考虑该特有名称是否由商品经营者所创先使用。

通用名称不具有区别性特征，它为相关产品普遍使用，是一

种公有财富，所以通用名称不应为某个经营者一家独占使用

，否则就会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更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

益。该名称在市场上是否为同类所通用和是否具有区别性，

同时更注意市场上反映同类经营者认可。特有名称“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和反映了经营者及其知名商品的商业信誉和商品

声誉，同时又是其企业形象和其高品质、高声誉商品的象征

”。 例如：北京地坛医院诉江苏爱福特药物保健公司等不正

当竞争案件中，1984年地坛医院的前身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

研制成功能迅速杀灭各类肝炎病毒消毒液，定名为“84”肝

炎洗消液，后更名为84消毒液，1984年地坛医院生产84消毒



液，地坛医院于1997年3月向全国三十多个生产厂家转让许可

使用其技术生产、销售“84”消毒液。地坛医院起诉爱福特

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自使用“84”消毒液作为其产品名称

已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被告爱福特公司

不同意其观点，案件经一、二审审理，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判

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此案二审判决书论述到“

商品的通用名称不能获得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独占使用权，

判断通用名称时，不仅国家或行业标准以及专业工具书、辞

典中已经列入的商品名称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而且对于同

行业经营者约定俗成也应认定通用名称，而且对于已被同行

业经营者约定俗成，普遍使用的表示某类商品的名词，也应

认定该商品的通用名称” 。在“84消毒液”一案中，1984年

研究成功后被定名为“84消毒液”对一种新产品而言这样的

命名具有特殊性，体现了与其他同类产品的区别性特征，而

原告所研制出“84消毒液”后，以技术许可证方式许可多家

企业生产该产品，全国诉讼生产同类产品的生产厂家已有四

五十家，产品大都使用“84消毒液”名称，并经过有关主管

部门的的审查核准，这样“84消毒液”实际被作为该类产品

的统称而被管理和使用。在“84消毒液”产品10多年的市场

过程中，已经成相关产品的含义，应值得注意的是商品名称

显著性特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市场的变化和时间的推

移，一个特有的名称也可转化为通用名称，一旦出现这样情

况，就失去法律保护的条件。 又如：上面提到的哈尔滨啤酒

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圣士丹啤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中，

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啤酒是中国最早的啤酒品牌，哈

尔滨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原告哈



尔滨公司生产的哈尔滨啤酒可以被认定知名商品，“哈啤”

作为哈尔滨啤酒的简称，经过哈尔滨公司多年不断的广告宣

传，已经深入人心，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同，成为哈尔滨啤

酒这个知名商品的名称，知名商品特有包装与装潢与知名商

品特有名称一样须是知名商品所特有。 同时包装与装潢是两

个有联系但又不相同的概念。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

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包装是指为区别与类似商品以及方便

携带储运而使用在商品上的辅助物和容器。而装潢是为区别

与类似商品而在商品或包装上附加的文字、图案、色彩的排

列组合。很明显包装具有识别功能和方便携带、储运的功能

，而装潢具有识别和美化的功能，它既可附加于商品上，也

附加于商品包装上，其基本构成为文字、图案、色彩三个要

素，同时还有三个要素的排列组合，二者既有区别又往往紧

密地联系。因为商品的装潢既是商品的一部分，有时也是包

装的一部分。 例如：延吉市制药厂自1971年开始研制生产“

梅花鹿茸精”其包装、装潢是由上海市广告装潢公司美术师

设计，其包装、装潢的主要特点是盒底为烫金梅花鹿茸角。

产品自投产以来，畅销省内外，深受广大用户好评。延吉市

制药二厂感到“梅花鹿茸精”销路好，便于1993年组成筹划

也开始生产“梅花鹿茸精”，延吉市制药二厂把延吉市制药

厂的产品的包装、装潢作样板，设计产品包装、装潢。其包

装盒的底面、颜色、产品名称及字样，梅花鹿角图案完全抄

袭与延吉市制药厂产品的混淆，使购买者发生误认，使购买

者误认是延吉市制药厂的“梅花鹿茸精”，其行为受到延吉

市工商局的查处。 （三）作相同或近似的使用 仿冒行为在什



么情况下才会造成侵害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对知

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做相同或近似的使用。只有做相

同或近似的使用，才能使仿冒产品与知名商品在特有名称、

包装、装潢等方面产生混淆，近而使仿冒产品和知名商品产

生混淆。其根本目的是对生产经营者产生混淆以达到产生市

场混同结果。 一般情况下，这种仿冒行为分为两部分，其一

就是对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完全仿冒，即

做相同的使用。其表现为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与知名商

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完全一致，从使用的文字、图形

到外观形状以及布局、色彩来讲，没有差别。经营者采取这

种手段就仿冒以达到混同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仿冒

手段一般消费者和使用者极易发生误认导致购买，但这种行

为司法实践上的认定相对较易。其二，就是做近似的使用，

所谓近似，也就是说对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进

行细小和无关大局的改变，保留主要部分使主体风格、显著

特点得以保留，一般情况下，以购买者的普遍注意力就会发

生误认或混同。对近似使用，在认定过程中难度相对较大。

首先，应根据整体结构和主要部分相比较的方法进行对比，

如果从整体结构产生的总体印象上看，其主要部分相近似，

即附属部分近似或不相同也不妨碍认定仿冒行为，其次认定

仿冒是以一般购买者施以普遍注意力是否发生误认或混同，

而并非施以特别注意力或以专家的眼光及特别的工具和手段

作为依据。 例如：某某化工工业公司诉某化工厂仿冒知名商

品特有包装，装潢不正当竞争一案，原告某化工工业公司成

立后，专业生产腻子膏、腻子粉等装饰材料深受用户好评，

在市场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占有率，多次荣获各项荣誉证



书，其注册商标被天津市工商局认定为天津市著名商标

。2002年原告重新设计、包装、装潢获得外观设计专利。被

告某化工厂自2001年4月用与原告包装极为相似的包装装潢销

售同类产品。原告请求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在庭审过

程中原告出示证据，当庭出示原、被告双方的包装，双方腻

子膏包装袋均为尼龙编制袋，袋子正面约三分之一处均有一

向上开口弧线，弧线上方均为浅红色，浅红色部分均从左至

右书写“精益求精，公认品牌”八个黑体字，其下方为各自

注册商标，弧线下方双方底色均为红色，弧线下方从左至右

均为条码标记和重量标记。其下方原告包装书写XXX腻子膏

，被告包装书写XX腻子膏字体均为白色黑体字，下方均为方

形浅红色底色书写：“使用说明、注意事项等，再下均为厂

名，厂址”。法院经审理判决原告生产的XXX腻子膏为知名

商品，其包装装潢为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被告的行为

系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某化工厂不得使用该包装装潢生产

、销售腻子膏产品，赔偿原告相应经济损失。 本案中某化工

工业公司，其包装装潢特点突出鲜明，其主调为红色，通过

向上开口弧线区分包装醒目两个色块，整体结构清晰，使人

过目不忘。而被告的腻子膏包装袋其整体结果与原告的包装

完全相同，只是极小部分有不同，但不影响整体的近似，以

一般注意力分辨就会发生混淆，从而导致误认，故认定其仿

冒行为是完全正确的。 （四）造成误认 仿冒知名商品的行为

是仿冒者使自己的仿冒商品与知名商品发生混淆，而混淆的

发生是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认。因为消费者发生误认，才能达

到市场混同的目的，一般来说造成误认，包括两种情况，其

一是已发生误认，客观上已发生了购买者对有关商品在认识



上混淆；其二就是可能引起误认的情况，即只要仿冒行为有

使消费者发生误认的可能，就可以成立不正当竞争行为。这

一点对打击仿冒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造成误认”的

要求必须实际出现，对保护知名商品无疑是加大难度，由于

各地方市场，购买者人群等因素的不同，采取可能发生误认

，对仿冒行为一经出现，即可加以制止，也被仿冒的知名商

品的经营竞争加负担，同时促使有关部门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予以打击。 （五）擅自使用 使用他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

包装、装潢包含两种方式，一种为经营者通过合法途径，如

通过转让或许可使用使经营者获得知名商品的特有标识的所

有权或使用权，其行为为合法行为，并不侵害他人的权益，

更谈不上不正当竞争；；另一种行为是经营者在没有经过知

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权利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使

用他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其行为构成仿冒行

为。擅自使用，严重违背权利人的意志，体现了仿冒行为的

主观故意性。 1986年德国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已有百年

历史，而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

争日趋激烈，我国于1993年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抑制市场

不正当竞争起了很好的作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知名商

品的保护问题上，在现有基础上，深入研究，从立法上明确

知名商品的意义和保护各项要件，具体可操作性，在公平竞

争的条件下加速经济发展，使诚实信用观点，深入人心，建

立诚信、和谐社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